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竿-条 为了加强常委会的组织制序肆设,规范帝萎荟组成人员行使
职权的行为,保证其依法履行职责,依据宪法和有关法律、法规规定,结合常
委会耳作实际 ,·0ll定本守则。

竿二条 常委会组成人员应当竖竹丬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

小千理论和
“
三个代表

”
章要总想为掊导,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,坚持

中国共产艿的领导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、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、坚持民族
区域自治制度、坚持中央关于酉藏工作的指导总想,致力于社会主义民主法

制建设,全 J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

第耳条 常委会组成人员应当遵守宪法、法律和法规,执行自治区人大
及其常委会的决议和决定,自 觉接受人大代养和人民群众的监督。

第四条 常委会组成人员应当坚持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、
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经济、科技、社会管理等方面的知识。积极参
加常委会组织的培训,掌握行使职权所必各的知识,不 断提高履行职责的能
力和水平。

第五条 常委会组成人员应当根据年度各次常委会会议预定日期,妥

善处理本职工作和其他社会活动,服从常委会的会议安排。

第六条 常委会纽成人员应当按时出席常委会会议。卤病或者其他原
— 10~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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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:常委会组成人员除特殊原因.以 外,在 ˉ年内缺席常委会会|议

|茨数超过全年会钗慧灰.数 ⊥
|车 苡⊥!难 以履行音委会组成人员职责的,应||当

尸常芗犁嚣丘ii音i甘:玄玄:,蓓i,1∶去去|∶0士|
|统计|姆|自 |治墀谠委.∶

并向|常|委|会缉娥|人员通报。● |· |∷ ●● | |
第九条 常委会组成八员应当遵守《酉藏自治区人艮代表大会常务|委

掠会玟事|规灿》茄其花有,夹.窥走。|_| ..- ·  △  ..| |
|∶ 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出席.常 委会|会议时,不得处|理 与常委会会议无关|妁

|事情七 |^|i _  ∵  ●          i
.  第十条 常委会组成人员应当参珈对议案的表决,并服从依法表决|趵

结呆。   .     △   .

常委会会议上,会议主持人宣布议案交付表决后 ,常委会组成人员不得

再对该议案发表意见,但与表决有关的程序问题,.不 在此眼。   _
第十一条 常委会组成人员应当根据常委会会议通知,围 绕会议议题,

认真阅读会议相关文件和资料,就会议议题做好审议准备。

第十二条 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常委会全体会议和分组会议上,应 当结

合自治区实际,代表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,围 绕会议钗廒发表意见。

常委.会
缉感八员在常委会会议上的发言不受法律追究。

第十三条 在常委会闭会期间·常委会组成人员应当按照常委会的土

作安排参加常委会.组 织的视察k调查||执 法检查、评议等话动。对被视察(调

耷、检查i评议单位可以提出建议、批评和意见,但是不直接处理问题。对需

荽处理的问题:由 帝萎荟依珐
j替

促占|抬 区人民政府、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、
— .11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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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常委会.组成人员担任专门委.员 荟轵务,莳|脑|蚺|寺
|

的|△作|规贝刂和制皮 ,出 席专门委员会会议。·
_

第十六条 常委会组成人员应当保持清正廉.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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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护带委会肜象1.~∷ ●_|· 00● ._.● |

第十七条∷
·
常委.会

|组成人员应当俯守回家秭潸0|肛厨|坍烊亻渖

∶+得艋祷艹|艋甙..丨
||丨△0|=000||亠0_|

Ξ玷百
i诣

菽迂|缸ij音赫|巍岳迸施缸瓿彗
∷0亠 ∴!∵ |∶ 1i=∶≡∶∶0∶∶|△0● i-.工∴

一目
 
 
 

苡
 
 
 
L
卸

 
讶

 
 
 

步

 
 
 

璀

一 
 
 

W̄
 
 
 

·杉

一 
 
 

名

家
一 
一
●
会

.̄。
 ∷●-|.0● 0_||.0.||△∷●|0聱区人氐糨察院办|孝扌丨·仲半下”″甲ˉ ⋯̄

瓿巯瓿魑
.          ||||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 .

常萎.会纽戚人贞与|视察
`调

渣
`检

杳|评 V

雪l丨:;}蛋∴||甘|垂.玄缸|∶.甘甘谆苷猛虿百{|甘音0音|0|i∶;:

∶严和歼刂0i茁亡∴。

饪杳诙拮茁壮杳痱沸艹营竹10蚌辞苦带条杳担

"~皋

蜱
幸|艹轩礻ψ峥冉艹革0杵柞0||||· _||≡

!∷ ∶∴∴△ ●0● |△∫●△∷丨●_∷△|∴ ∴0|| || |△△0△   ∴ !: |—   |∴  
·△△o|.∷   ∷ |∷      ·   ·△   · 。             ∵|-∷ —

●           _j !∶ ●∴    |           i~△ _.~△
i_. △△苷ˉ ∷|∷ ∵|!||∴ |||!|∵ △|.∶

∴0∴△ {△ |0|._-o△艹

_|V_

一
一一
一一

·一·一
一
一一一一~
一∴
≡一

一一一一_
一一一_
一≡

刊屮二i,△上o∶ 亠
=∶

∴
=亠

.=屮


